2022年山东传媒职业学院技能大赛
 “物联网技术应用”赛项规程
一、赛项名称
赛项名称：物联网技术应用
二、竞赛目的
本次技能大赛以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并培养实践能力为宗旨，综合考察参赛团队的创意、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，为探索物联网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有力支持。本次技能大赛以本校大学生为主体，通过本校专兼职教师的共同指导，促进物联网专业教学实践体系的完善与发展，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为高质量的物联网专业人才培养搭建交流、展示、合作的平台，并推动物联网技术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与发展。
三、竞赛内容
本竞赛进行技能实操考核，涉及A模块云平台部署模块、B模块上云代码编写模块2个模块，其中A模块占总成绩60%，B模块占总成绩40%，竞赛时间为90分钟。
四、竞赛方式
本赛项为团体技能赛，每队2人，参赛队伍选手必须为信息工程系在籍学生。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兼职教师，每个参赛队伍可配置2名指导老师。
五、竞赛流程
[bookmark: _GoBack] 本赛项在实训室3303举行，具体时间安排如下：
	比赛时间
	安排

	13:00-13:30
	参赛选手赛前准备

	13:30-15:00
	参赛选手比赛

	15:00-20:00
	成绩评定


六、竞赛命题
本赛项样题设计基于山东传媒职业学院2022年技能大赛相关文件要求，发布在学院网站上。
七、竞赛规则
1.参赛选手资格。参赛选手须为信息工程系在籍注册学生。
2.比赛期间参赛选手原则上不得离开比赛场地。
3.参赛选手在赛前30分钟，到达赛场等候，并凭学生证、身份证检录，不得迟到早退，未按照规定时间到场并检录者视为自动放弃比赛。比赛正式开始后方可进行相关操作。
4.在比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如有疑问，应举手示意，现场裁判应按要求及时予以答疑。
5.比赛时间结束，选手应结束操作，提交竞赛答题文档。
6.赛项裁判应严格遵守赛项各项规章制度，确保比赛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比赛当天13:00起，赛项裁判应上交所有通信设备，由赛项执委会统一保管。
7.比赛结束，评分裁判进行成绩评判。最终竞赛成绩经复核无误，由裁判长、监督长签字确认后，以纸质形式向全体参赛人员进行公布。  
八、竞赛环境
竞赛场地包括参赛选手竞赛区域、裁判及技术支持区域。
1.参赛选手竞赛区域。每个竞赛工位标有醒目的工位编号，确保参赛选手之间互不干扰。
2.裁判及技术支持区域。供裁判、技术支持人员休息及工作场地。
九、技术规范
竞赛项目的命题结合企业职业岗位对人才培养需求，并参照以下相关标准制定：
ISO/IEC 29182-5-2013 信息技术-传感器网络：传感器网络参考体系结构《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； 
GB/T 33474-2016 物联网参考体系结构； 
GB 50311-2016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；
GB21671-2008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系统验收测评规范；
GB/T 34068-2017 物联网总体技术智能传感器接口规范；
GB/T 33745-2017 物联网术语。

十、技术平台
竞赛设备：笔记本电脑或实训室电脑。
十一、成绩评定
1. 竞赛满分为100分。
2. 评分成绩=A模块+B模块。
十二、赛场预案
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，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赛项执委会，同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。
十三、申诉与仲裁
各参赛选手对不符合大赛和赛项规程规定的竞赛使用工具、用品，竞赛执裁、赛场管理，以及工作人员的不规范行为等，可向赛项仲裁工作组提出书面申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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